釜山国际茶·工艺博览会2007参加申请(合同)书 
1，申请（合同）人
	行號
	
	負責人姓名
	

	代表者
	
	部門
	
	職位
	

	網址
	
	電話
	
	傳真
	

	出品項目
	
	手提
	
	電子信箱
	

	地址
	


2. 展位申请 (标准展位规:(3m×3m = 9㎡)                                          
	展位种类选择
	申请展位数量
	单     价
	金     额

	组装展位
	总(     )展位
	US$2,000.00
	

	独立展位
	总(     )展位
	US$1,800.00
	


3. 附加设施 申请
	种   类
	单   价
	申请数量
	金    额

	电 源
	白   天
	单相 220V
	US$45.00/ ㎾
	(    )㎾
	

	
	
	三相 220V
	
	(    )㎾
	

	
	
	三相380V
	
	(    )㎾
	

	
	24小时
	单相 220V
	US$65.00/ ㎾
	(    )㎾
	

	
	
	三相 220V
	
	(    )㎾
	

	
	
	三相 380V
	
	(    )㎾
	

	电 话
	国内专用
	US$110.00/台
	(    )台
	

	
	海外专用
	US$220.00/台
	(    )台
	

	引排水
	US$220.00/个
	(    )个
	

	压缩空气
	US$220.00/个
	(    )个
	

	LAN(Internet)
	US$170.00/台
	(    )port
	

	小     计
	                     


* 以上金额可在展示期间使用无需另付费

4. 参加申请步骤
	申请金额
	   US$                                                            (展位费用的 50%)

	申请方式
	传真 : +82-51-740-7708  / e-mail : tea@teafair.co.kr 
* 申请后请务必打电话加以确认.

	帳號
	釜山銀行 / 帳號 ：320-01-000320-0 / 收款人 ：Messe Korea

	余   额
	参展申请费余额及附加设施使用费的缴纳截止日期为2007年9月14日.


本公司承诺遵守釜山国际茶·工艺博览会的参加规定并以上述条件申请参加

2007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 附加：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

--博览会的 参加规定—
[第一條]用语的定义

1. “参展商”是指为参加此次展会而提交申请书及契约书并缴纳定金的组织、团体、个人。
2. “展示会”是指2007釜山国际茶·工艺博览会。
3. “主办单位”是指在韩国的釜山国际茶工艺博览会2007事务局。
[第二條]参加申请

1. 参展商把申请书提交主办者的同时还要缴纳参加费用(展厅使用费)的50%作为定金。
2. 提交的参加申请书等各项文件内容发生变动时，参展商要立即通报主办者，对于因参展商未及时
通报而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参展商承担一切责任。
[第三條]布展规则
主办者应按照参加申请顺序考虑国籍、展品的性质、申请面积、参展商所在地等因素来分配展位，除不可抗拒的因素外参展商要尽量顺应主办者的要求。
[第四條]展馆管理

1. 参展商要展示展览品并加以管理
2. 如参展商展示的产品与申请展示的产品相异或不符合展览会性质，或者事先未经允许直接销售时，主办者可以立即阻止，撤除或搬出。此时参展商不可以要求随之的赔偿。
3. 参展商未经主办者的书面允许不可以将展示面积的全部或部分展位转让、转卖，或互相交换。
4. 在展馆内的任何位置，包括地面、天花板、柱子、墙壁上禁止使用油漆或涂料。
5. 组委会为维持秩序、进行安全管理及为了防止引起社会议论的行为， 有权对展品及展示方式进行排除或限制。
[第五條]参展费支付方式
1． 参展商在提交参加申请书时应支付参加费用(展厅使用费)的50%作为申请金， 余款应在2007年9月22日前付清，申请截止日期过后提交参加申请书时要交纳100%的参加费用。
2． 当参展商未缴纳参加费用及有关费用时，主办单位可保留参展商的资格直到全部付清为止，或扣留该参展商的展品。                     
[第六條]参展商的参展取消及变更
1． 当参展商取消商定的展示面积的全部或一部分的使用时，立即以书面形式 通报主办单位。

2． 若展览会召开一个月前（~2007.10. 8）取消：所交定金不予退还（参展费50%）。
3． 若展览会召开一个月内（2007.10. 9~2007. 11. 7）取消：所交定金不予退还（全额参展费）。

[第七條]展览会的取消或变更
当主办单位取消召开展览会时退还参展商已交定金，如遇上不可预测及不可抗拒之因素，组织单位有权缩短或延长举行日期，甚至取消此次展览会，在此情况下，参展商无权要求退款或赔偿。
[第八條]装置及展品的布置
参展商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展位装饰、展品及装置的搬入及布置。
[第九條]撤展
参展商应在规定时间内撤走所有展品及相关设备，如不能按时撤走，需向主办单位缴纳因延期而造成的一切费用。
[第十條]展馆的保安，风险承包及保险

1. 主办者为参展商及来访的客人采取适当的保安措施。
2. 参展商应自行负责在展期及展品撤出期间发生的毁损及遗失问题，对此会展中心概不负责。
3. 因参展商的过失而引起的火灾，失窃，破损以及因此对他人造成损害时，应由参展商负责赔偿，对展品的保险由参展商自行承担。

[第十一條]消防守则

1． 展场内展示的一切物品必须符合防火规定。
2． 主办单位可根据需要更改参展商的防火措施。

[第十二條]附加规定

必要时主办单位可制定一些参加规定里没有提出的补充规定，参展商应遵守主办单位及BEXCO(釜山展示中心)的规定。

[第十三條]解决纷争
由本参加规定引起的，主办单位与参展商之间发生的争议及双方的权利义务的争议最终通过大韩商行总裁院及大韩民国法得到解决，且由大韩商行总裁院作出的最终判定，对当事人双方均持有约束力。
